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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由於在聯席會議開始時未達會議法定人數，委

員同意以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的名義展開是次會議，直

至出席人數達到聯席會議法定人數為止。因此，是次會

議由劉健儀議員擔任主席。

II. 因應落馬洲支線計劃的最新發展保護塱原濕地的事因應落馬洲支線計劃的最新發展保護塱原濕地的事因應落馬洲支線計劃的最新發展保護塱原濕地的事因應落馬洲支線計劃的最新發展保護塱原濕地的事

宜宜宜宜

(立法會CB(1)390/01-02(01)號文件    上水區鄉

事委員會

提交的意

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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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390/01-02(02)號文件    環境食物

局就塱原

提交的資

料文件；

檔號：TBCR 25/1016/97   運輸局提

交的立法

會參考資

料摘要；

立法會CB(1)390/01-02(03)號文件    運輸局就

落馬洲支

線計劃提

交的跟進

文件；及

立法會CB(1)295/01-02號文件    由立法會

秘書處擬

備，關於

因應落馬

洲支線計

劃的最新

發展保護

塱原濕地

的背景資

料簡介 )

2. 主席請委員注意上水區鄉事委員會提交的意見

書 (立法會CB(1)390/01-02(01)號文件 )。

3. 環境食物局副局長應主席所請，簡介環境食物

局 (下稱 “環食局 ”)所提交資料文件 (立法會CB(1)390/01-
02(02)號文件 )的內容。該文件載述與塱原有關的保育事
宜、檢討自然保育政策的進展，以及環境保護署 (下稱 “環
保署 ”)及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 “漁護署 ”)對九廣鐵路公
司 (下稱 “九鐵公司 ”)就落馬洲支線計劃 (下稱 “支線計劃 ”)
提出的隧道方案的初步意見。

4. 運 輸 局 首 席 助 理局 長 亦 請 委 員 注 意 立 法 會

CB(1)390/01-02(03)號文件所載，政府當局及九鐵公司對
委員在交通事務委員會 2001年 10月 26日會議上就支線計
劃提出的問題所作的回應。

有需要即時為塱原制訂保育計劃

5. 環食局副局長表示，為確保本港具備高度生態

價值的地區長遠而言可獲得充分的保護，環食局現正就

保育政策進行檢討。在此項檢討中，當局會仔細研究所

有有關的考慮因素，例如土地業主的權利、土地用途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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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衡量及比較不同土地的生態價值、在自然保育與發

展之間求取平衡的需要，以及其他相關事宜。政府當局

亦會檢討哪些範疇需要作出改善，並研究作出改善的方

案。當局計劃於 2002年就該項檢討進行公眾諮詢。

6. 關於塱原的保育事宜，環食局副局長表示，塱

原基本上是一片濕耕農地，其中大部分土地由私人擁

有。該處的生境幾乎全為人工造成。塱原現時的生態價

值，主要由該區多年來採用的務農方法維持，特別是濕

耕農業。根據目前的古洞北分區計劃大綱圖，塱原主要

位於被規劃作 “農業用地 ”的地區之內，該區的土地用途
受 “農業用地 ”的分區用途規劃所規管，只容許作 “農業用
途 ”及少數鄉郊土地用途。區內發展必須受到規劃管制。
除非得到城市規劃委員會就改變土地用途作出的批准，

否則該區不能作現時按分區計劃大綱圖被禁止的其他

“土地用途 ”，例如作停車場或貨櫃存放之用。

7. 署理規劃署助理署長 (房屋及土地供應 )補充，規
劃署及拓展署現正聯手進行新界西北規劃及發展研究，

物色及規劃適當的新發展區，以容納本港日後增加的部

分人口。鑒於有需要保護本港的環境資源，以盡量避免

破壞具有高度保育價值的地區，當局亦會就塱原及其鄰

近的擬議古洞北新發展區，檢討區內的 “農業用地 ”及其
他用地的分區用途。

8. 鑒於政府沒有足夠的權力有效地控制新界的土

地用途變更，陳偉業議員擔憂塱原濕地最終不能獲得存

護。他引述米埔附近地區的情況，並指出為了獲得批准

以便進行發展，私人土地的業主有時可能會採取激烈的

做法，“合法地 ”更改土地的用途，例如由濕耕改為乾耕。
倘塱原發生類似事件，本港一片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濕

地便會受到破壞。因此，陳議員認為政府如不作出任何

政策承諾，保證採取一套塱原保育計劃，便不宜推行該

支線計劃。鄭家富議員及蔡素玉議員亦就缺乏有效的保

育政策以保存塱原一事提出了類似的關注。在此情況

下，劉江華議員詢問假如塱原濕地最終基於任何理由而

不能獲得存護，政府當局認為是否值得額外動用 20億元
進行鑽挖隧道方案。

9. 環食局副局長回應時強調，塱原的生境大部分

為人工造成。一如生態資料庫的初步數據所顯示，現時

另有最少 10片由私人擁有的土地，在生態價值上與塱原
同樣重要或甚至比塱原更為重要。他表示，政府在進行

檢討時不會把重點放在某片土地上，而會以制訂長遠保

育政策為目標，冀能作出更佳的保育管理。由於此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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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眾多不同在環境、保育及土地方面的問題，該項檢討

將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完成。

10. 環食局副局長雖然承認有不少因素可影響在塱

原採取的耕種方法，但他表示政府當局並不認為在塱原

採取的耕種方法有發生上述變更的即時危險。鑒於在該

處進行的濕耕農業已維持了最少 30年，現時的耕種方法
不大可能會驟然變更。然而，政府當局知道委員對此事

感到關注。為了加強對本港濕地的保護，特別是該等由

私人擁有的濕地，當局會在現正進行的檢討中仔細研究

此問題，以便找出可行的方案，並進行公眾諮詢。

11. 陳偉業議員對政府當局的回覆不感信服，並擔

憂九鐵公司雖會在其能力範圍內盡量履行環境許可證所

訂的有關規定，但假如在支線計劃建造工程展開時尚未

制訂較全面的保育政策，則仍不能保證塱原濕地可獲得

存護。因此，他強烈促請政府適當考慮塱原的獨有情況，

並於政府計劃中訂定一般保育政策之前，優先就該地採

取一套保育計劃。就此，鄭家富議員及蔡素玉議員均要

求政府當局加快檢討程序。鄭議員認為在欠缺有效的保

育政策的情況下，政府當局將沒有對塱原情況作出適當

監察的依據。主席亦要求政府作出內部協調，使環食局

進行的檢討及規劃署所作的研究均能及時完成，以免支

線計劃再受到任何阻延。

12. 環食局副局長回應時強調，在保育及發展之間

作出正確的平衡，是一項微妙而敏感的事宜。最重要的

是顧及有關各方的利益，以便找出能獲得大眾普遍支持

的處理方法。他察悉委員所提出有關及早完成檢討工作

的要求，但亦表示支線計劃的環境影響評估 (下稱 “環評 ”)
研究尚未完成。期間，所有有關部門均會通力合作，以

加快檢討程序。他希望可在數個月內就保育政策檢討訂

定進行公眾諮詢的時間表。視乎所接獲的公眾意見，有

關工作的日後路向將於 2002年較後階段趨於明朗。環食
局副局長向委員保證，一俟檢討有結果，政府當局即會

向有關的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政府當局

13. 陳偉業議員重申其關注事項，表示當局應在支

線計劃進行招標前訂定塱原的保育計劃。他要求政府當

局向委員提供資料，說明完成支線計劃環評研究及展開

建造工程的時間安排，以及環食局進行的檢討和規劃署

所作研究的完成日期。

14. 劉皇發議員對上水區鄉事委員會提出的意見表

示贊同，並指出新界不少私人土地的發展均基於保育問

題而受到限制，新界居民的生活亦因而受到嚴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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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府當局應小心平衡土地業主的權益及進行保育

的需要。至於推行支線計劃的問題，他認為當局與其額

外花費 20億元興建隧道，倒不如利用該筆金錢按照《收
回土地條例》 (第 124章 )的規定，收回塱原所有受影響的
土地。關於受影響的土地業主可能會因為隧道工程導致

地下水位下降而蒙受經濟損失的問題，黃宏發議員認

為，政府當局應就隧道所經路線所產生的法定地役權提

供合理的補償。

15. 蔡素玉議員表示部分環保團體較早時曾提出意

見，認為如對有關路線作出修改，使之離開塱原的中心

地帶，原來的高架橋建議是可以接受的方案。鑒於尚有

其他成本較低的方案可供選擇，她促請政府當局認真考

慮把該筆額外的 20億元，用於直接滿足塱原各項保育需
要之上。她進一步建議，防止塱原濕地出現任何變更的

一個有效方法，是為該片土地建立 “保育方面的預期價
值 ”。此舉所產生的效果是，土地業主會致力保存塱原濕
地的生態價值，以便獲得政府的補償。

16. 蔡議員進一步指出，根據現時的環評機制，實

極難找出從環境角度而言最佳的可行方案，因為環保署

署長僅限於評估倡議人提出的方案的利弊。以落馬洲支

線此類規模龐大且對環境具有深遠影響的工程計劃而

言，政府應制訂一套準則，以訂定及找出最佳的可行方

案。

17. 環食局副局長回應時向委員保證，在檢討保育

政策時，當局會研究採取更適當的方案，以便保護具有

高度生態價值的私人土地。他提及立法會於 2001年 11月
21日就 “保育政策 ”進行的議案辯論，並表示政府當局會
仔細研究議員為保育及管理私人擁有土地的敏感生態環

境，而於該次議案辯論中及是次會議上提出的所有意見

及建議，包括直接斥資進行收購、交換土地、由公營機

構與私營機構聯手進行保育計劃等。然而，當局亦須考

慮其他因素，例如所涉及的財政影響、市民大眾的接受

程度及私人土地業主的權益。在進行檢討時，政府當局

會積極徵詢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意見，以便制訂切實可行

而合理的方案。

18. 關於蔡議員就原有的高架橋方案是否符合環境

標準所提出的意見，環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在主要

環保團體發表的一份聯合聲明中，他們已重申會一致捍

塱原此項獨一無二的自然資產，而且表明他們一直反

對透過興建穿越塱原的高架橋來建造落馬洲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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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運輸局首席助理局長就替代路線作出補充時表

示，經考慮各項因素，包括工程及安全規定、環境影響、

工程計劃的實施時間、土地用途和規劃事宜及對區內居

民造成的影響後，政府通過九鐵公司提出的鑽挖隧道方

案，是實施支線計劃的切實可行方法。他補充，按《環

境影響評估條例》 (第 499章 )(下稱 “《環評條例》 ”)研究
落馬洲支線個案的上訴委員會認為，隧道方案是 “可行及
合理 ”的替代方案之一。他向委員保證，在推行鐵路工程
計劃時，政府當局會考慮所有可行路線，並由有關的政

府部門 (包括路政署鐵路拓展處 )進行研究。環保署及漁護
署亦會根據《環評條例》所訂的法定規定，研究有關計

劃的環境影響。

20. 運輸局首席助理局長回答蔡議員進一步提出的

查詢時強調，政府當局致力使建成的落馬洲支線成為一

項符合環境標準的基建設施。當局急需加建此條過境鐵

路線，為羅湖通道亟待解決的擠塞情況提供所需的紓

緩。涉及此項工程的所有政策局及政府部門均將優先處

理此支線計劃，並與九鐵公司通力合作，務求盡快完成

該工程。

21. 關於收地事宜，運輸局首席助理局長表示，當

局會根據《鐵路條例》 (第 519章 )收回興建落馬洲支線所
需的土地。政府及九鐵公司現正制訂有關的計劃。他察

悉黃宏發議員就此提出的關注事項，並表示當局已於 10
月就有關事宜正式諮詢北區區議會及元朗區議會。當局

亦已徵詢區內鄉事委員會的初步意見。政府當局已作出

承諾，在經修訂的鐵路計劃刊憲後諮詢有關各方。關於

此事，運輸局首席助理局長表示，公眾人士提出的任何

反對意見，均會根據法定程序加以處理。

22. 劉炳章議員促請政府公布擬劃作保育區的本港

地區及土地名單，以提高其保育政策的透明度。環食局

副局長答稱，本港現時約有 50 000公頃 (即 40%以上 )土地
屬受到保護的自然保育區。現行機制已具有極高透明

度，因為將被指定為受保護地區的任何新保育區的地

圖，均會在憲報刊登。

鑽挖隧道方案對塱原濕地的影響

23. 劉江華議員重申其就鑽挖隧道方案對塱原濕地

的影響表示深切關注，並詢問九鐵公司有否進行任何勘

查，以確定建造隧道對塱原的地面水位有何影響。九鐵

公司東鐵支線總監回答時闡述將用於興建落馬洲支線隧

道的土壓平衡隧道鑽挖機 (下稱 “土壓鑽挖機 ”)技術。他保
證在採用此技術後，塱原的地面及地下水位均不會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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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影響。然而，對塱原現有耕種方法作出的任何變更，

則非九鐵公司所能控制。

24. 在此方面，胡經昌議員詢問從荷蘭的經驗得出

的有關技術數據，能否證明九鐵公司有關地面水流失情

況的說法屬實。他亦關注到當局有否就鑽挖隧道地點的

土地狀況進行充分的勘查，以確定土壓鑽挖機技術的確

適用於塱原。

25. 九鐵公司東鐵支線總監回答時表示，落馬洲支

線隧道將建於地底約 10至 15米之處。在決定採用鑽挖隧
道方案前，九鐵公司已在該區進行廣泛的土地勘查，並

得出塱原隧道沿線的充足地質資料。同時，關於隧道方

案對地面水及地下水的影響，該公司亦已作出評估。他

解釋，隧道工程對地下水造成的影響通常較地面水大得

多，而地面水流失的情況只有在土地沉降時才會發生。

九鐵公司東鐵支線總監強調，西鐵工程計劃亦是採用土

壓鑽挖機技術，並已充分證明該技術可避免擾亂地下水

系統。在興建塱原的隧道時將會採用同一技術及相同的

隧道護壁系統。

26. 何鍾泰議員詢問，在塱原進行軟土挖掘工程時

是否需要進行灌漿，以及塱原的水位會否因此而受到不

良影響。九鐵公司東鐵支線總監回應時證實，是項隧道

工程將無須進行灌漿。他進一步解釋，在採用土壓鑽挖

機技術下，主要的困難在於須同時挖掘泥土及岩石，但

正如九鐵公司的初步勘查所顯示，塱原的情況並不比西

鐵青荃隧道差。

27. 劉炳章議員關注到過分倚賴土壓鑽挖機技術，

可能會局限了招標程序中的競爭範圍。九鐵公司東鐵支

線總監回應時表示，此項技術並不僅限於一間公司所

有。招標程序將受到九鐵公司採購規則所規限，屆時除

了考慮是否物有所值的因素外，亦會考慮其他因素如實

施時間的規定。

28. 就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23段所載，劉江華議
員認為環保署署長似乎並不十分肯定鑽挖隧道方案的環

境影響。在此方面，他詢問環保署署長是否真正確信隧

道工程不會對塱原濕地造成任何無法彌補的環境影響，

包括對地面水位的影響。他告誡謂此類環境影響會造成

無可挽救的後果，並詢問如塱原的地面或地下水位因任

何理由而受到不良影響，將由哪一政策局／政府部門負

責。在此方面，鄭家富議員亦關注到委員難以監察此類

轉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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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環食局副局長回應時解釋，環保署署長是根據

九鐵公司提供的有關資料而得出其初步意見，認為鑽挖

隧道方案較有把握，而隧道工程亦不會造成任何無法彌

補的環境影響。由於支線計劃的詳細環評研究尚未完

成，以上所述僅為環保署署長的初步意見。待環評研究

完成後，便可切實確定鑽挖隧道方案的環境影響。根據

現行法例，環保署署長是執行環境許可證所訂規定的法

定機關。

30. 環保署助理署長 (環境評估及噪音 )補充時表
示，如支線計劃的環評報告獲得環保署署長通過，落馬

洲支線的興建及營運將須符合有關的環境許可證所訂的

條件。作為支線計劃的倡議人，九鐵公司必須按照環評

報告所訂，執行所有必要的紓緩措施，以及落實嚴格的

環境監察及評核規定。倘九鐵公司未能履行上述任何條

件及規定，環保署署長將對其採取行動。

31. 劉炳章議員表示，隧道方案會產生大量鑽挖

土，日後的列車運作亦須耗用大量能源，因此，他認為

該方案未必是最環保的方案。環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

示，關於該等負面影響，必須連同其他方案可能對塱原

生態造成的整體不良影響一併衡量。在進行詳細的環評

研究時，將會研究支線計劃的所有潛在環境影響，並在

有需要時提出適當的緩解措施。關於劉議員對能源消耗

量的關注，九鐵公司東鐵支線總監表示，所有新的九鐵

列車均設有善用能源的再生制動系統，該等系統可在列

車制動時將所耗用的能源再生及饋入供電系統內，從而

節省耗電量。

32. 在總結此事的討論時，主席提請政府當局察悉

委員就急需為塱原制訂保育計劃一事所提出的關注。在

此方面，兩個事務委員會訂於 2001年 12月 13日舉行另一
次聯席會議，聽取環保團體就因應支線計劃的最新發展

保護塱原濕地的事宜提出的意見。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3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2年 1月 18日


